
内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转发市发改委等部门关于对我市国家投资工程

建设项目实行网上招标的请示的通知

内府办函〔2010〕5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级各部门：

为更好地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预防和遏

制招投标过程中围标、串标等违法行为的发生，确保我市国家投

资工程特别是扩大内需和灾后重建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的顺利

进行，经市五届人民政府第 100 次常务会研究同意，现将市发改

委、市监察局、市政务服务中心《关于对我市国家投资工程建设

项目实行网上招标的请示》转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八日



关于对我市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

实行网上招标的请示

内发改政策〔2009〕531号

市政府：

为更好地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预防和遏

制招投标过程中围标、串标等违法行为的发生，确保我市国家投

资工程特别是扩大内需和灾后重建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的顺利

进行，我们建议：自 2010年 2月 1日起，全市范围内国家投资工

程建设项目经核准为公开招标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

工程相关的重要设备和材料的采购，无论是否在内江市人民政府

政务服务中心的内江市国家投资建设项目招投标交易中心开标，

均一律在内江市国家投资建设项目招投标交易网进行网上招标。

网上招标具体包括网上报名、发布招标文件（含招标图纸）、招

标答疑等招标行为。具体实施要求如下：

一、内江市所有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实行网上招标后，招

标人、招标代理机构等其它任何单位或个人一律不准办理投标报

名、招标文件出售、投标保证金收取。

二、项目审批部门、行业主管部门、行政主管部门对应实行

网上招标而未实行的项目，招标公告、招标文件一律不得备案；

一律不得抽取评标专家，不予安排开标、评标场地。

三、网上招标网站

内江市国家投资工程招投标交易网（网址：www.njztb.cn）。



四、实施步骤

（一）项目招标公告中必须明确投标报名网站为内江市国家

投资工程招投标交易网。

（二）招标文件备案后，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在指定网站

发布招标公告的同时，要立即提供招标文件（包括招标图纸）的

电子文档和书面材料给市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交易中心

（以下简称交易中心），由交易中心在内江市国家投资工程招投

标交易网上统一发布。

（三）招标补遗书或招标补充通知、招标答疑等所有需要招

标人澄清的问题，均由交易中心在内江市国家投资工程建设交易

网上统一发布。

（四）投标保证金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由投标人基本账户

直接转入交易中心保证金专户，实施专人管理，招投标完成后按

要求及时清退或转账（转为履约保证金）。

可否，请批示。

内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内江市监察局

内江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